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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25         证券简称：光启技术       公告编号：2020-085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浙江证监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光启技术”）于2020年6月5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下发的《监管问询函》（浙证监公司字【2020】第

55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公司收到《关注函》后，立刻组织相关人

员对涉及的问题进行逐项梳理落实，并与标的公司以及公司客户进行沟通。由于

问题涉及多方敏感信息，需要审慎核实以及得到授权，现具体内容回复如下： 

1、请说明本次收购接洽商谈至最终确定的过程，包括但不限于具体时间、

涉及人员、具体事项，签订协议和聘请中介机构时间、具体尽调和评估进展情

况。 

回复： 

一、与交易对手方商谈情况 

时间 具体事项 参与人员 

2020.03.02 之前 初步接洽沟通交易事宜 
我方、对手

方 

2020.03.02-2020.03.06 

正式启动收购工作，获取交易标的的相关资料，包括注

册证书，股东名册，董事名册、公司章程、财务报表、

股权证书、目标公司过往 3 年审计报告等资料，并做初

步的审核 

我方、对手

方 

2020.03.06-2020.03.12 沟通收购协议核心条款 
我方、对手

方 

2020.03.13-2020.05.12 
审核交易对手方提供的标的公司的相关材料，沟通并细

化具体的方案，沟通《股权买卖协议》初稿 

我方、对手

方、律师 

2020.05.13-2020.05.22 

根据交易对手方提供的目标公司 2019 年审计报告以及

相关资料，我方启动正式的估值以及准则差异鉴证工作，

并最终定稿《股权买卖协议》 

我方、对手

方、估值机

构、会计师

事务所 

2020.05.22 上市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并签署《股权买卖协议》 
我方，对手

方 

 

二、标的公司尽职调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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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此次收购的三家公司Ruice Limited、Ever Explorer Limited、

Victorious Sail Limited（以下简称“直接标的公司”）是出售方为持有Hyalroute 

Communication Group Limited（以下简称“海容通信”或“最终标的公司”）股

权新设立的持股平台，无其他实体经营。因此对于直接标的公司的尽职调查工作，

主要关注了公司是否良好存续、持有最终标的公司资产情况以及公司的负债情

况，相关工作已在2020年5月份前完成。 

（二）按照国际交易惯例及谈判进展，最终标的公司正式交割前，本次交易

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难以获得海容通信除基本法律文件和基准日审计报告外的

其他资料；并且由于本次新冠疫情原因，最终标的公司所在国家柬埔寨、缅甸以

及菲律宾均实施了严格的管控措施。因此，公司与中介机构难以前往海容通信现

场开展走访与尽调工作。公司通过下属子公司深圳光启超材料技术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光启超材料”）聘请具备证券与期货相关业务资质的北京中企华资产评

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企华”）对公司拟收购海容通信7.52%股权所涉

及的全部股东权益进行了估值。中企华评估人员于2020年5月16日至2020年5月22

日对估值对象涉及的资产和负债实施了估值，并于2020年5月22日出具了相应的

估值报告以及估值说明。本次估值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如下： 

1. 初步沟通对接估值事宜 

2020年5月16日，公司与受托人就估值目的、估值对象和估值范围、估值基

准日等估值业务基本事项，以及各方的权利、义务等达成一致，并拟定了相应的

估值计划。公司于当天向估值人员提供了标的公司的基础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审

计报告，尽调报告，投资者推介材料等。 

2. 配合估值机构的尽职调查 

公司根据评估人员的尽职调查要求，协调出售方补充了估值单位的经营管理

资料，主要包括：被估值单位的历史沿革、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被估值单位的

资产、财务状况；被估值单位的经营计划、发展规划和财务预测信息；估值对象、

被估值单位以往的评估及交易情况。 

3. 估值机构资料收集与估值评定与内部审核 

评估人员根据估值项目的具体情况进行了评估资料收集，并对收集的评估资

料进行了必要分析、归纳和整理，形成评定估算的依据。根据选用的估值方法，

选取相应的公式和参数进行分析、计算和判断，形成了初步估值结论，项目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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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撰写并形成初步估值报告。根据估值机构评估业务流程管理办法规定，项目负

责人在完成初步估值报告后提交估值机构的内部审核。 

4. 估值报告定稿 

估值机构在内部审核完成后，与我司相关当事人就估值报告有关内容进行沟

通，根据反馈意见进行合理修改后在5月22日出具并提交了估值报告终稿。 

三、标的公司财务报告情况 

如前所述，最终标的公司正式交割前，本次交易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

难以获得最终标的公司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详细财务资料进行审计，从

而无法及时提供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最终标的公司财务报告及其相关

的审计报告。 

公司管理层详细阅读了标的公司的财务报告，对最终标的公司的会计政策和

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之间的差异进行了汇总和分析。针对相关差异及其对目标公司

如果按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可能影响，公司编制了准则差异情况表，并

于2020年5月19日聘请具备证券与期货相关业务资质的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对该差异情况表出具了《关于HyalRoute Communication Group 

Limited执行的主要会计政策与企业会计准则之差异鉴证报告》（亚会C专审字

（2020）第0158号） 

2、根据评估机构的估值说明，本次纳入估值范围的资产主要为企业建造的

房产、铁塔资产、定位数据中心及电信网络等，分布在柬埔寨、缅甸及菲律宾

等国，请说明评估机构是否严格履行实地查勘程序，如是，请披露具体时间，

如否，请说明评估机构程序是否到位，依据是否充分，评估结果是否合理。请

评估机构对上述内容出具专项说明。 

回复： 

本次对于海容通信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采用市场法（上市公司比较法）进行

估值，为委托人经营决策提供参考依据；考虑到市场法主要根据标的企业和可比

上市公司之间的财务指标（包括不限于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及成长能力等）进行

比较分析得出价值比率确定估值；其次，海容通信的主要市场和经营资产分布在

柬埔寨、缅甸及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由于标的公司为境外企业，受新冠病毒疫

情的不可抗力影响及境外公司实施现场勘查程序有一定限制，结合以上因素，评

估机构考虑选用的评估方法以及未进行现场勘查对估值结果影响程度，本次未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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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实地勘查程序。由于本次项目为收购境外公司少数股权，估值人员获取了标的

公司注册证书、公司章程、项目并购书、尽职调查报告、审计报告及其他相关机

构的专业研究报告了解了标的公司运营模式、盈利模式及取得牌照、各类运营资

质情况，对于主要业务涉及的光纤网络和通信铁塔资产的建设及运营情况也进行

了了解；在评估工作中，估值人员已充分考虑企业历史年度经营情况、资产及财

务状况、以往交易情况、资产建设运营、未来投资建设及宏观经济情况信息等必

要因素对结果的影响。 

市场法评估主要是查找经营业务、收入构成类似及盈利能力等方面相近的上

市公司，并根据标的公司及可比上市公司审计报告披露的财务数据进行调整非经

营性资产、负债和损益后采用市场法中的P/B和EV/EBITDA两个价值比率进行分析

得出估值，本次评估结论形成的依据是充分的；本次评估结果已根据历史年度交

易情况和目前同行业上市公司的指标两方面进行了分析，评估结果是合理、公允

的，具体分析过程如下： 

1.历史年度交易情况分析 

标的公司近三年的增资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

号 
增资时间 投资主体 增资额 新发普通股 增资后价值 每股价格 

1 2017 年 8 月 

EBSAM Income and Growth 

Fund Series SPC-China 

Everbright TMT 

Industrial Fund 

Segregated Portfolio 

5000 万美元 4,718.00  25.00 亿美元 10,597.71  

2 2018 年 3 月 
Chinon Investment 

Limited (BVI) 
2500 万美元 2,359.00  25.25 亿美元 10,597.71  

3 2018 年 4 月 

IS Investment Fund 

Segregated Portfolio 

Company - CIS The Belt 

and Road PE Fund 2 

Segregated Portfolio 

2000 万美元 1,887.00  25.45 亿美元 10,598.83  

4 2018 年 5 月 Blackwall Ltd 5000 万美元 4,718.00  25.95 亿美元 10,597.71  

5 2018 年 8 月 
Asia Renaissance 

Investment (BVI) Ltd. 
1.6 亿美元 15,098.00  27.55 亿美元 10,597.43  

6 2018 年 9 月 

China Grand 

Communication Company 

Limited 

5000 万美元 4,718.00  28.05 亿美元 10,597.71  

海容通信 2018 年经过五轮增资，从 2017 年的 25.00 亿美元增加至 2018 年

28.05 亿美元，市值增长速度较快，增长率为 12%，平均每股价格为 10,597.00

美元左右；本次海容通信评估值为 351,200.00 万美元,平均每股价格为

13,134.86美元，增值率为 24%，主要有以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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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海容通信作为柬埔寨和缅甸最大、中立且独立的光纤通信网络基础设施

提供商，客户资源和发展潜力都十分可观，而柬埔寨和缅甸作为东南亚及发展中

国家增长最快的经济体，有着巨大的增长潜力；因此最近几年发展速度较快，2015

年至 2019 年收入复合增长率达到 23%；而海容通信目前也在迅速扩大市场，在

东南亚如老挝、马来西亚及印尼等启动光纤网络建设，依靠其自身的技术优势、

资源优势及客户优势近几年发展迅速，根据近几年的财务报表显示，不论从收入、

利润还是网络建设等都在迅速增长，具体如下： 

金额单位：美元 
项目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收入 204,395,794.00  241,379,996.00  337,415,388.00  355,171,101.00  

利润 83,064,027.00  107,762,150.00  146,811,146.00  127,512,117.00  

收入增长率 33% 18% 40% 5% 

利润增长率 10% 30% 36% -13% 

总资产 1,929,423,459.00  2,230,679,564.00  2,828,780,846.00  3,450,396,596.00  

总资产增长率 20% 16% 27% 22% 

本次评估基准日距最近一次交易日有一定的时间，随着收入、利润的增长、

资产规模的增加，公司的整体盈利水平也在上升，导致本次估值较上次增长相对

较为明显。 

海容通信2019年利润较2018年降低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①企业经营战略调整导致收入增长速度放缓 

2019年海容通信收入同比增长为5%左右，较历史年度增长水平降低，主要是

由于海容通信在2019年第二季度战略性调整了经营性资产的租售比，出租资产带

来的租赁收入仅为同类资产销售收入的20%左右，导致短期内收入增长速度放缓，

但租赁业务收入有良好的延续性和可预测性，是公司基于资本市场和股东利益最

大化需求，对公司业务所进行的战略性调整；海容通信目前该业务经营模式和行

业发展势头良好的美国电塔铁塔租赁模式相似，资产一般租赁期限较长，客户资

源都比较优质，能为企业带来相对稳定的现金流。2020年随着海容通信的业务转

型逐渐成熟，市场发展良好，收入也会持续增长。 

②费用增加导致当年利润降低 

首先，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扩大、网络资产数量的增加以及历年对网络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的增长，导致海容通信2019年折旧摊销费用较2018年增加了1000

万美元左右；其次，海容通信在2019年申请IPO费用发生额800万美元，均计入管

理费用；最后，海容通信2019年整体贷款平均余额在7亿美元左右，由于贷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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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多为5-7年期，随着融资项目下的工程逐步完工，相关贷款利息支出不再进行

资本化，而转为费用化计入财务费用，因此呈现2019年度财务费用较2018年有较

大的增幅。 

③计提了约1500万美元坏账准备 

海容通信在2019年计提了坏账准备1500万美元，主要是审计师结合客户回款

情况，按照谨慎性原则，对下属柬埔寨子公司的单一客户按个别认定计提了相应

的坏账准备。但根据柬埔寨子公司2016-2019年期间的收款情况，客户信用良好，

未发生实际坏账损失。 

根据上述对海容通信2019年的收入、利润较历史年度有所降低的原因分析，

海容通信目前的主营业务收入增速放缓是由于经营战略进行调整，业务市场及客

户资源并未受到影响；利润比2018年降低是由于折旧摊销、财务费用及计提的坏

账损失形成的，并非企业的经营状况或盈利能力下降导致，而本次估值采用的是

EV/EBITDA指标，折旧摊销及财务费用均进行加回，不对企业现金流量计算产生

影响，因此本次评估所使用的EV/EBITDA指标值是公允、合理的。 

2.同行业上市公司指标分析 

本次评估采用 EV/EBITDA 的估值作为评估结论，EV/EBITDA 为 12.25；而根

据近几次的增资情况来看，2017 和 2018 年根据当年的 EBITDA 计算，指标分别

为 13.25 和 10.73，具体如下： 

金额单位：万美元 
项目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估值 250,000.00 280,500.00 351,200.00 

EBITDA 18,870.28 26,149.11 28,654.06 

EV/EBITDA 13.25 10.73 12.25 

同行业上市公司SBA通信、美国电塔、冠城国际等EV/EBITDA均在17-18左右，

考虑流通性折扣的影响后，EV/EBITDA指标在12左右，历史年度与本次估值对应

指标均在行业水平上下，而且本次估值对应的指标与历史年度交易对价指标差异

较小；综合以上分析，结合公司目前发展及盈利水平，本次估值是公允合理的。 

3、你公司公告称在《交易协议》中转让方承诺将承担直接标的公司在本次

交易交割前的全部负债，请详细说明具体负债明细、承诺内容、履行保障情况。 

回复： 

公司此次收购的三家公司直接标的公司是出售方为持有海容通信股权新设

立的持股平台，无其他实体经营。根据出售方提供的直接标的公司2018年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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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财务报表，账面负债金额为0。 

为避免直接标的公司的或有负债，降低本次交易的财务风险，保障上市公司

权益。经与出售方友好协商，出售方及其实际控制人在《股权转让协议》中承诺

“若目标公司存在在交割日前发生的且未清偿完毕的债务、责任（含权利负担或

其他或有负债）的，则出售方应当向收购方全额补偿；且在此情况下，应当赔付

至收购方或收购方指定的第三方账户。” 

4、请详细披露你公司穿戴式智能头盔产品2019年主要销售数据、业务占比

等情况，公告称“国内订单和收入持续稳步增长，为上市公司带来丰厚的收入

与利润”具体依据。 

回复： 

2019年，公司实现穿戴式智能头盔产品收入总计1,648.29万元，收入占公司

2019年营业收入的3.42%。 

上述穿戴式智能头盔硬件产品为公司开发生产，2020年起由公司关联方光启

科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启科学”）采购并集成其开发的人工智能算法和软

件平台系统后再进行对外销售。公司于2020年3月31日披露《关于公司签署采购

框架协议暨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3），公司与光启科学签

署带先决条件的框架协议。2020年截至目前，公司实现穿戴式智能头盔产品业务

实现订单金额4,998.70万元，是2019年全年的303.27%。公司与光启科学的持续关

联交易对公司2020年及以后年度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5、你公司公告称穿戴式智能头盔产品“目前销售已覆盖到意大利、沙特、

阿联酋、加拿大、印度、哥伦比亚、智利、埃及、南非等全球35个国家和地区”，

请详细披露35个国家和地区的具体销售数据。 

回复： 

公司截至 2020 年 6 月 5 日，穿戴式智能头盔共计交付 2560 台，除中国外，

现已覆盖全球 36 个国家和地区，具体如下： 

国家或地区 
穿戴式智能头盔交

付数量/顶 
备注 

中国 1255  全国多个省市、地区 

中西亚 726  沙特、阿联酋等 10个国家 

东南亚 441  印尼、泰国等 8个国家 

欧洲 97  意大利、德国等 8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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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 23  埃及、南非等 5个国家 

美洲 18  哥伦比亚、智利等 5个国家 

 

6、你公司自2017年非公开募集资金到账至今多次变更募集资金项目，请自

查你公司历次变更时可行性分析是否谨慎客观，是否存在随意性，募集资金的

使用与计划是否一致，募集资金使用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是否合规。 

回复： 

一、关于历次变更募集资金项目时可行性分析是否谨慎客观的情况说明 

公司历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进行了反复的论证，在公司的技术成熟

性、效益的合理性等方面做出了准确的评估，经自查，公司历次变更募集资金项

目时可行性分析是谨慎客观的，不存在随意性。 

二、关于募集资金的使用与计划是否一致以及募集资金使用的披露情况是

否合规的情况说明 

（一）公司自 2017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账至今，募集资金的使用与计

划 

光启技术自 2017 年 1 月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账至今，募集资金使用用途

共做过两次变更，公司募投项目均处于建设期，建设进度缓慢，募集资金使用进

度大幅度落后于预期进度，远未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具体情况如下： 

1、2017 年 1 月-2018 年 2 月，原募集资金的使用与计划情况对比 

光启技术自 2017 年 1 月 23 日募集资金到账至 2018 年 3 月 29 日第三届董

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变更部分募投项目期间，主要募投项目为超材料智能

结构及装备产业化项目（以下简称“产业化项目”）和超材料智能结构及装备研

发中心建设项目（以下简称“研发中心项目”），募集资金的使用与计划情况对

比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项目投资

总额 

拟投入募

集资金额 

募集资金使用（截至

2018 年 2 月 28 日） 

累计进

度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是否达到预计

效益 

产业化项目 576,000 545,400 4,241.02 0.78% 2020 年 尚未建设完成 

研发中心项目 144,000 144,000 0.00 - 2020 年 尚未开始建设 

合计 720,000 689,400 4,241.02 0.62% - - 

根据上表，2017 年 1 月-2018 年 2 月期间，光启技术募投项目均处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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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投资总进度为 0.62%，建设进度缓慢，募集资金使用进度大幅度落后于预期

进度，远未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2、2018 年 3 月-2019 年 3 月，第一次募投项目变更，募集资金的使用与计

划情况对比 

光启技术于 2018 年 3 月 29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2018 年 4

月 16 日召开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

实施内容和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关于使用募集资金投资产业化运

营中心网络建设项目的议案》和《关于使用募集资金投资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的

议案》，将产业化项目的实施主体由深圳光启超材料技术有限公司变更为保定光

启超材料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定光启”），调整了产业化项目部分募投

产品方向，同时将产业化项目募集资金计划投入金额进行部分调减，调减资金转

投拟新建的“产业化运营中心网络建设项目”（以下简称“运营中心项目”）和

“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以下简称“信息化项目”），上述变更原因详见《关

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内容和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公告》（公告编号：

2018-039）。募集资金的使用与计划情况对比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项目投资总

额 

拟投入募集

资金额 

募集资金使用

（截至 2019年

3 月 31 日） 

累计进度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是否达到预计

效益 

产业化项目 505,008.42 499,617.80 5,283.07 1.06% 2020 年 尚未建设完成 

研发中心项目 144,000.00 144,000.00 271.78 0.19% 2020 年 尚未建设完成 

运营中心项目 40,950.00 40,950.00 0.00 - 2021 年 尚未开始建设 

信息化项目 10,459.13 10,459.13 7.59 0.07% 2021 年 尚未建设完成 

合计 700,417.55 695,026.93 5,562.44 0.80% - - 

根据上表，第一次募投项目变更后，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光启技术募

投项目均处于建设期，投资总进度为 0.80%，建设进度缓慢，募集资金使用进度

大幅度落后于预期进度，远未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3、2019 年 4 月，第二次募投项目变更，募集资金的使用与计划情况对比 

光启技术于 2019 年 4 月 23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2019 年

5 月 15 日召开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变更

募集资金用途及将部分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关于使用募集

资金投资新一代隐身技术智能制造基地的议案》和《关于使用募集资金投资沈阳

光启智能装备产业园的议案》，通过上述变更，公司终止产业化项目，将新增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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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项目和沈阳项目，募投变更具体原因详见《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及将部分募

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4）。募集资金的使

用与计划情况对比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项目投资总

额 

拟投入募集

资金额 

募集资金使用

（截至 2020年

3 月 31 日） 

累计进度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是否达到预计

效益 

顺德项目 148,593.00 148,593.00 18,246.58 12.28% 2025 年 尚未建设完成 

沈阳项目 36,440.00 36,440.00 0.00 - 2024 年 尚未开始建设 

研发中心项目 144,000.00 144,000.00 1,232.72 0.86% 2020 年 尚未建设完成 

运营中心项目 40,950.00 40,950.00 0.00 - 2021 年 尚未开始建设 

信息化项目 10,459.13 10,459.13 61.74 0.59% 2021 年 尚未建设完成 

永久性补充流

动资金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 - - 

合计 480,442.13 480,442.13 119,541.04 24.88% - - 

注：终止产业化项目后未做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 216,309.66 万元，在募集资金专户中进行存储和管理。 

 

截至目前，公司顺德项目一期厂房已经封顶，正在进行机电以及暗室设备的

安装调试，计划在 2020 年 12 月投产使用；沈阳项目、运营中心项目尚未开始

建设。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信息化项目均处于建设期，建设进度缓慢，募集资金

使用进度大幅度落后于预期进度，远未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综上所述，光启技术自 2017 年 1 月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账至今，募集资

金使用用途进行过两次变更，公司募投项目均处于建设期，建设进度缓慢，除顺

德项目外，募集资金使用进度大幅度落后于预期进度，远未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二）募集资金使用的披露情况是否合规 

1、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全资孙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

金 124,847.78 万元，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持有未到期产品

253,500.00 万元，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290,873.51 万元（包括收到的银行存款

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35,447.31 万元）。 

2、募集资金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增资履行的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 

2017 年 2 月 21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增资方式注入全资子公

司光启超材料资金金额为 20,000 万元，其中 100 万元用于实缴光启超材料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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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认缴出资额，其余 19,900 万元用于增加注册资本。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指

定媒体披露的《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008） 

2017 年 4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2017 年 6 月 5 日，公司召开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42,000 万元对光启超材料进行增资，增资后的注册资本由 20,000 万元增加至

62,000 万元，实收资本由 20,000 万元增加至 62,000 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048）、《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7-071） 

2017 年 10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2017 年 11 月 15 日，公司召开 2017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160,000 万元对光启超材料进行增资，其中 38,000 万元用于增加注册资本，

122,000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本次增资完成后，光启超材料注册资本由 62,000

万元增加至 100,000 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使用募

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141）、《2017 年第七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7-148）。 

2018 年 4 月 23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募集资金通过全资子公司向全资孙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全资子公司光

启超材料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1,757,221,423.13 元对公司全资孙公司保定光启

进行增资，其中 22,000,000.00 元用于实缴保定光启设立时的认缴出资额，

578,000,000 元用于增加注册资本，其余 1,157,221,423.13 元计入资本公积。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使用募集资金通过全资子公司向全资孙

公司增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62） 

2018 年 8 月 21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光启技术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104,800 万元对光启超材料进行增资，其中 4,800 万元用于增加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使用募

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15） 



12 

 

2019 年 9 月 23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募集资金通过全资子公司向全资孙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本次拟向佛山

顺德光启尖端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德光启”）增资人民币 40,000 万元，

其中 1,000 万元用于实缴顺德光启设立时的认缴出资额，1,000 万元用于增加本

次注册资本，剩余 38,000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同意全资子公司深圳光启尖端技

术有限责任公司将募集资金以增资方式投入全资孙公司顺德光启。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使用募集资金通过全资子公司向全资孙公司增资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9-082） 

3、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履行的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 

2017 年 4 月 25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

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5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与

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等，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

月。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2018 年 4 月 24 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50,000 万元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7-047）、《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

号：2017-049）、《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7-050）、

及《关于归还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65）。 

2018 年 4 月 25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5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用于

公司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等，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十

二个月。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2019 年 4 月 22 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50,000 万元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68）、《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18-066）、《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8-067）、及《关于归还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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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4 月 23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

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5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用于

公司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等，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十

二个月。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3）、《第

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23）、《第三届监事

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24）。2020 年 4 月 21 日，公司

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50,000 万元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

金专用账户。 

4、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履行的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 

2017 年 2 月 21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独立

董事对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2017 年 3 月 9 日，公司召开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总额不超过 500,000 万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滚动使用，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

有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09）、《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17-005）、《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

告编号：2017-006）及《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7-018）。 

2018 年 2 月 13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独立

董事对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

意见。2018 年 3 月 1 日，公司召开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

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总额不超过 400,000 万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滚动使用，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2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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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8-005）、《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公告》（公告编号：2018-020）及《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

告编号：2018-027）。 

2019 年 1 月 27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独立董事对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发表了明确的

同意意见。2019 年 2 月 12 日，公司召开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上述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总额不超过 400,000 万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滚动使用，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继续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06）、《第三届董事会

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04）、《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

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05）及《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19-009）。 

2020 年 1 月 3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

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独立董事对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发表了明确的

同意意见。2020 年 1 月 20 日，公司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上述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总额不超过 400,000 万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滚动使用，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继续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3）、《第三届董事会

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01）、《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五

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02）及《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公告编号：2020-009）。 

5、将部分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履行的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 

2019 年 4 月 23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

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及将部分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独立董事对将部分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发表了明

确的同意意见。2019 年 5 月 15 日，公司召开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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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议案，同意公司将 100,000 万元变更为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及将部分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

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4）、《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公告》（公告编号：2019-023）、《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公

告编号：2019-024）及《201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44）。 

综上所述，募集资金使用履行了相应的决策程序，募集资金使用信息披露合

法合规。 

7、请详细说明你公司账面货币资金的具体用途及存放管理情况，是否存在

受限或与大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共管等情形。 

回复： 

我公司建立并持续完善内部财务管理体制，截至2019年12月31日账面货币资

金根据资金用途分为财政专户资金、募集专户资金、一般结算账户资金。其中财

政专户资金为特定项目专用，募集专户资金为募投项目专用，一般结算账户资金

用于公司日常经营结算。均存放于银行帐户中，专款专用。经公司自查，不存在

大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共管的情形。 

8、请详细说明你公司截至2019年12月31日银行存款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存

放银行、具体金额、受限情况、受限原因、受限期限等。你公司控股股东、一

致行动人及关联方是否在上述银行存在借款，如是，请自查你公司是否为其借

款提供担保等情况。 

回复： 

公司2019年12月31日银行存款情况如下表： 

序

号  
 公司全称   银行全称  币种   余额（元）   

是否

受限 
受限原因 

1 
光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城市广场

旗舰支行 

人民币 1,695,671,796.44  否   

2 
光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桐庐支行 
人民币 4.44  否   

3 
光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广东华兴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华润

城支行 

人民币 50,000,000.00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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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光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广东华兴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华润

城支行 

人民币 50,000,000.00  否   

5 
光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东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南山支行 
人民币 45,000,000.00  否   

6 
光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东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南山支行 
人民币 1,275.82  否   

7 
光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笋岗支行 
人民币 1,109,004.31  否   

8 
光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逸仙

支行 

人民币 0.01  否   

9 
光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福田

保税区支行 

人民币 0.05  否   

10 
光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浙江桐庐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币 4,797,380.40  否   

11 
光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浙江桐庐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币 1,337,159.38  否   

12 
光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滨江支行 
人民币 1,691,902.73  否   

13 

深圳光启超材

料技术有限公

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城市广场

旗舰支行 

人民币 1,446,568,495.10  否   

14 

深圳光启超材

料技术有限公

司 

重庆三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渝中支行 
人民币  280.27  否   

15 

深圳光启超材

料技术有限公

司 

重庆三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渝中支行 
人民币 200,000,000.00  是 

通知存款、

定期存款

支取受限 

16 

深圳光启超材

料技术有限公

司 

重庆三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渝中支行 
人民币 200,000,000.00  是 

通知存款、

定期存款

支取受限 

17 

深圳光启超材

料技术有限公

司 

重庆三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渝中支行 
人民币 260,000,000.00  是 

通知存款、

定期存款

支取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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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深圳光启超材

料技术有限公

司 

重庆三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渝中支行 
人民币 280,000,000.00  是 

通知存款、

定期存款

支取受限 

19 

深圳光启超材

料技术有限公

司 

重庆三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渝中支行 
人民币 275,000,000.00  是 

通知存款、

定期存款

支取受限 

20 

深圳光启超材

料技术有限公

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笋岗支行 
人民币 416,680.17  否   

21 

深圳光启超材

料技术有限公

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福田

保税区支行 

人民币 9,694,292.15  否   

22 

深圳光启超材

料技术有限公

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滨江支行 
人民币 829.51  否   

23 

深圳光启超材

料技术有限公

司 

盛京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官园支行 
人民币 61,270.01  否   

24 

深圳光启超材

料技术有限公

司 

盛京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官园支行 
人民币 500,000,000.00  是 

结构性存

款、理财未

到期 

25 

深圳光启超材

料技术有限公

司 

盛京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官园支行 
人民币 500,000,000.00  是 

结构性存

款、理财未

到期 

26 

深圳光启超材

料技术有限公

司 

盛京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官园支行 
人民币 300,000,000.00  是 

结构性存

款、理财未

到期 

27 

深圳光启超材

料技术有限公

司 

广东华兴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华润

城支行 

人民币 0.96  否   

28 

成都光启天府

新材料有限公

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成都万科支行 
人民币 173,293.67  否   

29 
洛阳尖端装备

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洛阳长安路支

行 

人民币 430,714.64  否   

30 
洛阳尖端技术

研究院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洛阳长安路支

行 

人民币 39,784,489.81  否   

31 

深圳光启岗达

创新科技有限

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高新北支

行 

人民币 340,535.5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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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深圳光启岗达

创新科技有限

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营业部 

人民币 1,129,682.42  否   

33 

深圳光启尖端

技术有限责任

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城市广场

旗舰支行 

人民币 53,991,594.96  否   

34 

深圳光启尖端

技术有限责任

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笋岗支行 
人民币 10,015.59  否   

35 

深圳光启尖端

技术有限责任

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滨江支行 
人民币 866.66  否   

36 

深圳光启尖端

技术有限责任

公司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分行营业

部 

人民币 4,765,997.87  否   

37 

深圳光启尖端

技术有限责任

公司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南头支行 
人民币 349,778.40  否   

38 

西安光启尖端

装备技术有限

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西安高新

自贸区支行 

人民币 10,074,119.77  否   

39 
西安光启尖端

技术研究院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西安高新

自贸区支行 

人民币 509,533.21  否   

40 

保定光启超材

料技术有限公

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保定市徐水支

行 

人民币 682,305.69  否   

41 

保定光启超材

料技术有限公

司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容城支行 
人民币 0.50  否   

42 

深圳光启高端

装备技术研发

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城市广场

旗舰支行 

人民币 981,139.12  否   

43 

雄安光启超材

料技术有限公

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容城支行 
人民币 227,640.98  否   

44 

深圳光启先进

结构技术有限

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福海

支行 

人民币 41,609.10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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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深圳光启先进

结构技术有限

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福海

支行 

美元 0.94  否   

46 

深圳光启先进

结构技术有限

公司 

广东华兴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华润

城支行 

人民币 8,134.71  否   

47 

深圳光启先进

结构技术有限

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沙井支行 
人民币 58.53  否   

48 

沈阳光启航空

装备技术有限

责任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城市广场

旗舰支行 

人民币 29,521.18  否   

49 

深圳中京光启

防务科技有限

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蛇口

支行 

人民币 0.01  否   

50 

佛山顺德光启

尖端装备有限

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顺德大良

支行 

人民币 378,295.36  否   

51 

佛山顺德光启

尖端装备有限

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城市广场

旗舰支行 

人民币 220,270,546.83  否   

52 

光启智云（上

海）技术有限

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市豫园支

行 

人民币 39,105.98  否   

53 
杭州龙生电子

商务有限公司 

浙江桐庐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币 3,645,394.06  否   

54 

浙江龙生汽车

部件科技有限

公司 

浙江桐庐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币 110,410,563.54  否   

55 

浙江龙生汽车

部件科技有限

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桐庐县支

行 

人民币 20,000,000.00  否   

56 
杭州龙生儿童

用品有限公司 

浙江桐庐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币 140,732.18  否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及关联方在上述部分银行

及关联机构有借款，具体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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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人 贷款人 贷款余额（万元） 
是否存在上市公

司担保 

西藏达孜映邦实业发展有限责

任公司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555,500.00  否 

深圳光启合众科技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城市广场旗舰支行 
19,000.00  否 

深圳光启合众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分行 
24,750.00  否 

东莞空间科技城实业有限公司 
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 
15,136.91  否 

 
经核查，我公司未有为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及关联方借款提供担保的情况。 

9、截至目前，你公司控股及一致行动人质押股份占其所持你公司股份的

93.54%，你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是否存在资金紧张及占用你公司资金情

况。 

回复： 

我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质押股份情况如下表： 

持股人 持有股票数（万股） 质权人 质押股票数（万股） 

西藏达孜映邦实业发

展有限责任公司 
92,114.42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

公司 
78,766.16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4,379.11 

广东华兴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2,553.40 

深圳光启空间技术有

限公司 
7,152.88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 
7,152.88 

合计 99,267.30  92,851.55 

 

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在2017年通过非公开发行的方式认购了公司股

票。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将持有的公司股票分别质

押至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分行、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获得融资款，具体详见公司历次质

押公告。 

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占用我公司资金的情况，历年度

外部审计机构也按监管要求审验和出具《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

情况的专项审计说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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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累计数量7,152.8751万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7.21%，占公司总股本比例3.32%，

对应融资余额30,000万元；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14,085.3831万

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14.19%，占公司总股本比例6.54%，对应融资余额54,397.42

万元。质押到期前，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重新质押、

追加保证金或以其自有资金偿还等方式归还质押借款，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 

10、你公司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无。 

 

特此公告。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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